	
	

	

	
	云南省财政厅文件

	

	云财会〔2018〕84号

	


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印发科学事业单位执行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

科目和报表》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

省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州（市）财政局，镇雄县、宣威市、腾冲市财政局：
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（财会〔2017〕25号）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。为了确保新制度在科学事业单位的有效贯彻实施，财政部制定了《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<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>的补充规定》和《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<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>的衔接规定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同时，请各地区、各单位结合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相关要求，尽快做好实施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财政厅

2018年9月10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丽娟  付 烨   0871-6395605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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